
北京市旅游投诉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北京市旅游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旅游投诉，是指旅游者认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经营者损害其合法

权益，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请求处理的行为。 

  前款所称旅游经营者，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旅行社、旅游涉外饭店（包括宾馆、酒店、

度假村、公寓等）、旅游区（点）、旅游定点餐馆、旅游定点商店、旅游定点医疗咨询机构、

旅游定点摄影摄像公司、旅游定点演出场所等。 

  第三条 旅游者对本市行政区域内旅游经营者的服务进行投诉，以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处理投诉，适用本规定。 

  北京市旅行社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所依法受理旅游者对北京市属旅行社服务质量的投诉，

并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审理。 

  第四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旅游投诉，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根据事实，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公正处理； 

  （二）坚持调解原则，促使投诉人与被投诉人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 

  （三）处理投诉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五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下设的投诉处理部门（以下简称投诉处理部门）负责建立分

类档案，分析旅游投诉状况，公告旅游服务质量情况。 

  第二章 受理范围 

  第六条 旅游者认为旅游经营者有下列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向旅游行政主管部

门投诉： 

  （一）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给旅游者造成损害的； 

  （二）旅游经营者的服务未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本市规定的标准，给旅游者造

成损害的； 

  （三）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就旅游服务发生权益争议的； 

  （四）认为旅游经营者有不规范经营行为的； 

  （五）国家或者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七条 下列情形不属于旅游投诉的受理范围： 

  （一）旅游经营者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约定的； 

  （二）旅游经营者之间的经济纠纷； 

  （三）司法机关、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已经受理的； 



  （四）旅游意外事故依照规定已由保险公司赔偿的； 

  （五）超过投诉时效期限的。 

  第三章 投诉管辖 

  第八条 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受理下列投诉： 

  （一）对北京市属旅行社的投诉； 

  （二）对三星级以上（包括三星）旅游涉外饭店的投诉； 

  （三）对旅游定点医疗咨询机构、旅游定点摄影摄像公司、旅游定点演出场所的投诉； 

  （四）重大旅游服务质量的投诉； 

  （五）对区县旅游局（办）做出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的申诉； 

  （六）应当受理的其他投诉。 

  第九条 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处理投诉的职责是： 

  （一） 公布市和区县旅游投诉电话，处理投诉；  

  （二）受理对本市行政区域内旅游经营者的投诉，对其中应当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或者

区县旅游局（办）受理的，及时转送； 

  （三）指导和督促区县旅游局（办）的投诉处理工作； 

  （四）在处理投诉过程中发现旅游经营者有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条 区县旅游局（办）受理下列投诉： 

  （一）对所辖区域内旅游涉外定点公寓及二星级以下（包括二星）旅游涉外饭店的投诉； 

  （二）对所辖区域内旅游区（点）的投诉； 

  （三）对所辖区域内旅游定点餐馆的投诉； 

  （四）对所辖区域内旅游定点商店的投诉； 

  （五）应当受理的其他投诉。 

  第十一条 区县旅游局（办）处理投诉的职责是： 

  （一）公布所在区县的旅游投诉电话，处理投诉； 

  （二）受理对所辖区域内旅游经营者的投诉，对其中应当由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受理

的，或者认为案件重大应当由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受理的，应当及时通报情况；对应当由

区县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的，及时转送； 

  （三）协助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调查本区域内的旅游投诉；  

  （四）在处理投诉过程中发现旅游经营者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照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 

  第四章 投诉的提起 

  第十二条 旅游者提起旅游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二）有明确的被投诉人、具体的投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三）属于投诉受理范围。 

  第十三条 投诉人可以通过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投诉。 

需要填写投诉登记的，应当由本人填写《旅游投诉登记表》，并附有关材料。 

  第十四条 投诉人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的，应当按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书

面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材料。 

  第十五条 投诉处理部门收到投诉后，对未填写《旅游投诉登记表》的投诉，可以直接

转由被投诉人处理，督促其调查核实。被投诉人能够自行协商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并在

双方解决争议后的 3 日内将处理结果报投诉处理部门，即可结案。 

  第十六条 投诉处理部门对已填写《旅游投诉登记表》的投诉，按照下列规定，在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一）对符合规定的投诉，予以受理并通知投诉人； 

  （二）对不符合规定的投诉，及时告知投诉人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对属于其他行政管理部门职责内的投诉，提出转办意见，用《旅游投诉转办通知

书》将投诉材料转送、转交有关部门处理，并告知投诉人转送、转交的情况。 

  第五章 投诉的处理 

  第十七条 投诉处理部门对已受理并填写《旅游投诉登记表》的投诉，应当在 7 个工作

日内将《旅游投诉登记表》交被投诉人，被投诉人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基本事实、

证据和处理意见，报投诉处理部门。 

投诉处理部门应当对被投诉人提交的调查材料进行核实，并可以召集有关当事人进行调查，

或者依法自行收集必要的证据。 

  第十八条 投诉处理部门处理投诉案件，能够调解的，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

当终止调解。 

  第十九条 投诉处理部门依据事实，分别做出以下处理意见或者决定： 

  （一）属于投诉人自身的原因或者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投诉人损失的，决定撤销投诉，向

投诉人送达《撤销投诉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二）属于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双方过错的，决定由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责任

的方式，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也可以由投诉处理部门决定；  

  （三）属于被投诉人的过错，决定由被投诉人承担责任；给投诉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可

以要求被投诉人向投诉人赔偿损失，并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调查处理费用； 

  （四）不属于旅游经营者的过错，不予处理或者转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条 投诉处理部门做出的处理意见或者决定，可以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告知投



诉人和被投诉人。 

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对调解结果未达成一致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在知道处理

意见或者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上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申诉。 

  第二十一条 投诉处理部门已经作出处理意见或者决定，投诉人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

次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的，不予受理。 

  第二十二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投诉案件，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 45 日内做出处理

意见或者决定。 

  上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申诉案件，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做出处理意见或

者决定。 

  第二十三条 对旅行社的投诉，需要以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的，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

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投诉人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的时效为 60 日，自投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其权益被损害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1 年 10月 21 日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发布

的京旅字[1991]第 258 号《关于旅游投诉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